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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首長

政績紀念章頒發要點 

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

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要點 

因應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於114年7月18日以府授教人

字第1143082255號函訂頒「臺北

市立各級學校幼兒園特殊優良校

（園）長獎勵要點」（以下簡稱

市立學校獎勵要點）（自114年7

月18日生效），據以獎勵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市）市立各級學校

及市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

特殊優良校（園）長，同時頒發

紀念章，為避免有重複授予獎章

情形，本要點適用對象爰不再納

入學校首長，並配合修正要點名

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表彰所屬各機關首

長對市政建設之貢獻，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特訂定

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酬庸所屬各機關學

校首長對市政建設之貢

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特訂定本要點。 

因應本府已訂頒市立學校獎勵要

點，以獎勵本市市立學校特殊優

良校（園）長，同時頒發紀念

章，是為避免有重複授予獎章情

形，本要點適用對象不再納入學

校首長，爰配合修正本點規定，

另酌作文字修正。 

二、凡連續擔任本府暨所屬各

機關首長職務滿三年或六

年具有績效，於請領年資

中最近三年或六年無下列

情形之一者，發給政績紀

念章： 

（一）考績曾列丙等者。 

（二）曾受懲戒或刑事處

分者。 

（三）曾受記過以上之行

政處分者。 

二、凡連續擔任本府暨所屬各

機關學校首長職務滿三年

或六年具有績效，於請領

年資中最近三年或六年無

左列情事之一者，發給政

績紀念章。 

（一）考績曾列丙等者。 

（二）曾受懲戒或刑事處

分者。 

（三）曾受記過以上之行

政處分者。 

因應本府已訂頒市立學校獎勵要

點，以獎勵本市市立學校特殊優

良校（園）長，同時頒發紀念

章，是為避免有重複授予獎章情

形，本要點適用對象不再納入學

校首長，爰配合修正本點規定，

另酌作文字修正。 

三、政績紀念章區分懋績、弼

光、勤政等三種，並依任

職時間，各區分為下列兩

等： 

（一）任職滿六年者，發

給一等紀念章。 

（二）任職滿三年者，發

給二等紀念章。 

    前項三種政績紀念章發給

對象如附表。 

三、政績紀念章區分懋績、弼

光、勤政等三種，並依任

職時間，各區分為左列兩

等。 

（一）任職滿六年者，發

給一等紀念章。 

（二）任職滿三年者，發

給二等紀念章。 

    前項三種政績紀念章發給

對象如附表。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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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 機關首長，依規定由本府

所屬其他機關首長兼任

者，以其本職依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如由其他機關

人員或非首長兼任者，得

依本要點規定發給之。機

關首長依規定為兼任，而

另置有執行秘書等職務，

負責綜理業務者，上述負

責綜理業務人員，得比照

本要點之規定，按其本職

職等發給之。 

四、 機關首長，依規定由本府

所屬其他機關首長兼任

者，以其本職依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如由其他機關

人員或非首長兼任者，得

依本要點規定發給之。機

關首長依規定為兼任，而

另置有執行秘書等職務，

負責綜理業務者，上述負

責綜理業務人員，得比照

本要點之規定，按其本職

職等發給之。 

未修正。 

五、 本要點所稱機關，以本府

暨所屬機關（構）其有獨

立之組織法規或編制表為

準。其任職年資之計算，

自到職之日期至離職之日

止，任職未滿三年或六

年，經調任本府所屬其他

相同層次之機關（構）首

長者，其任職年資合併計

算，但曾任臺北市市立專

任校（園）長職務及非本

府暨所屬機關（構）首長

任職年資，不予併計。 

五、 本要點所稱機關學校，以

本府暨所屬機關（構）學

校其有獨立之組織規程或

編制表，並為單位預算或

分預算為準。其任職年資

之計算，自到職之日期至

離職之日止，任職未滿三

年或六年，經調本府所屬

其 他 相 同 層 次 之 機 關

（構）學校首長者，其任

職年資合併計算，但非本

府暨所屬機關（構）學校

首長任職年資，不予併

計。 

一、因應本府已訂頒市立學校獎

勵要點，以獎勵本市市立學

校特殊優良校（園）長，同

時頒發紀念章，是為避免有

重複授予獎章情形，本要點

適用對象不再納入學校首

長，爰配合修正本點規定。 

二、依市立學校獎勵要點第3點

規定，學校校（園）長於退

休、資遣、辭職或死亡時，

擔任「臺北市市立專任校

（園）長職務年資」累計達

該點各款標準者，得為特殊

優良校（園）長候選人，但

曾獲本府頒發懋績一等、弼

光一等或勤政一等首長政績

紀念章者，不再列為前項第

一款請頒鐸光四等紀念章

（年資滿4年者，相當較低

等級）候選人；復依該點逐

點說明略以，自114年8月1

日起將機關首長及學校校

（園）長分流，分別依據不

同規定發給紀念章。爰於本

點但書配合增訂機關首長曾

任「臺北市市立專任校

（園）長職務年資」，不得

併計請頒首長政績紀念章之

任職年資，以避免同一年資

有重複採計之情形，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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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 政績紀念章以懋績一等紀

念章為最高，已發給上述

紀念章，仍續任首長者，

不再重複發給，至已發給

較低層次職務之政績紀念

章，如再合於發給較高層

次職務之紀念章者，不在

此限。 

六、 政績紀念章以懋績一等紀

念章為最高，已發給上述

紀念章，仍續任首長者，

不再重複發給，至已發給

較低層次職務之政績紀念

章，如再合於發給較高層

次職務之紀念章者，不在

此限。 

未修正。 

七、 政績紀念章於首長任職屆

滿三年或六年時，由其服

務機關人事單位主動填具

首長重要政績表（如附

表），送由其上級主管機

關轉請本府核發。本府一

級機關暨直屬單位首長，

由人事處依規定逕行簽請

核發。 

七、 政績紀念章於首長任職屆

滿三年或六年時，由其服

務機關人事單位主動填具

首長任期重要政績表，送

由其上級主管機關轉請本

府核發。本府一級機關暨

直屬單位首長，由人事處

依規定逕行簽請核發。 

「首長重要政績表」為本要點之

附表，爰於本點明定其依據，並

配合修正該表名稱，以符法制。 

八、 已發給政績紀念章之首

長，仍繼續任同一首長職

務者，在職期間如因犯罪

褫奪公權，其政績紀念章

應予繳還。 

八、 已發給政績紀念章之首

長，仍繼續任同一首長職

務者，在職期間如因犯罪

褫奪公權，其政績紀念章

應予繳還。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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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表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區別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區別表 

種  類 頒發首長機關（構）及職稱 備        考 

懋 績 

一、 本府副市長、秘書長、

副秘書長。 

二、 本府各一級機關首長。 

三、 直屬機關（構）首長、

董事長、總經理。 

表內所稱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及薦任第八職

等以上，均以職務列

等表所列最低官職等

為準。 

弼 光 

一、 直屬機關執行秘書、區

長。 

二、 附屬機關（構）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

職等首長、團長、執行

秘書、總經理、分局

長、大隊長。 

勤 政 
附屬機關（構）薦任八職等

以上、或相當官職等首長。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區別表 

種  類 頒發首長機關（構）及職稱 備        考 

懋 績 

一、 本府副市長、秘書長、

副秘書長。 

二、 本府各一級機關首長。 

三、 直屬機關（構）首長、

董事長、總經理。 

表內所稱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及薦任第八職

等以上，均以職務列

等表所列最低官職等

為準。 

弼 光 

一、 直屬機關執行秘書、區

長。 

二、 附屬機關（構）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

職等首長、團長、執行

秘書、總經理、分局

長、大隊長。 

三 、 市 立 大 學 、 高 中

（職）、國中校長。 

勤 政 

一、 附屬機關（構）薦任八

職等以上、或相當官職

等首長。 

二、市立國民小學校長。 
 

因應本府已

訂頒市立學

校 獎 勵 要

點，以獎勵

本市市立學

校特殊優良

校 （ 園 ）

長，同時頒

發紀念章，

是為避免有

重複授予獎

章情形，本

要點適用對

象不再納入

學校首長，

爰配合修正

本表「頒發

首 長 機 關

（構）及職

稱 」 之 內

容，並刪除

市立大學、

高中（職）、

國中及國民

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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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表 首長重要政績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機關全銜）首長重要政績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職等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任本職起訖年月 備註 

○年○月○日至○年○月○日  

本職任內考績及獎懲情形 

年度 
考績 

等第 

獎勵情形 
懲處情形 

記大功 記功 嘉獎 

      

      

      

      

重要政績 

 

說明：本表作為各機關首長申請政績紀念章之用，請加蓋機關戳章後報

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   銜）首 長 重 要 政 績 表 

              字第     號 

職 等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籍  貫        

任 本 職  
起 訖 年 月   

備  註 

    
省   縣 
(市)(市)  

自        起 
  年  月 

至     止 
 

本

職 
任

內 
考

績 
及

獎 
懲

情 
形 

考 績 情 形 獎 勵 情 形 
懲處 

情形 

年

度 
     

年 

度 
       

 記

大

功 
       

等

第 
     

記 

功 
       

 
嘉 

獎 
       

重 
要 
政 
績 

 

批 
 
示 

 

主 審 
管 核 
機 意 
關 見 

 

註：本表作為各機關學校首長申請政績紀念章之用，並代替公文，以

資簡化。 

依實務運作情形，調

整本表部分內容，刪

除「籍貫」欄位並酌

作文字修正，另刪除

「批示」及「主管機

關審核意見」欄位，

以簡化行政作業。 


